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捍
衛
臺
灣
東
南

領
空
及
我
空
軍
健
兒

飛
航
訓
練
之
堡
壘

臺
東
空
軍
基
地

，
又
稱
志
航
基
地
︵

以
下
均
稱
志
航
基
地

︶
，
乃
為
紀
念
抗
日

戰
爭
期
間
的
英
烈
名

將─
高
志
航
而
命
名

者
，
得
控
制
臺
灣
東

南
沿
海
區
帶
的
領
空

。
其
地
緣
位
置
係
於

臺
東
市
東
北
方
、
一

片
坐
落
於
卑
南
溪
北

側
的
小
平
原
上
，
既

靠
近
景
色
秀
麗
的
都

蘭
山
，
又
接
近
富
岡

海
岸
邊
，
故
有
依
山

傍
海
兼
臨
河
，
眺
覽

無
際
大
洋
︵
面
向
近

建
造
空
軍
基
地
，
有
待
新
建
一
座
用
以
停

駐
空
軍
聯
隊
的
堅
強
堡
壘
；
雖
然
花
蓮
縣

內
已
設
有
航
空
站
和
空
軍
基
地
，
但
當
時

亟
待
整
建
和
擴
建
︵
註
一
︶
。
鑒
於
臺
灣

的
空
軍
基
地
群
集
於
西
部
，
容
易
被
對
岸

共
軍
的
雷
達
所
偵
測
，
倘
若
對
方
發
動
突

襲
，
其
飛
機
、
飛
彈
在
短
時
間
內
飛
越
海

峽
上
空
，
極
易
突
破
我
第
一
道
防
線
，
此

時
若
無
第
一
時
間
驅
阻
來
犯
的
空
中
兵
力

，
將
可
能
對
西
南
岸
各
軍
事
基
地
不
利
。

相
對
的
，
臺
灣
東
岸
若
能
建
有
堅
實
的
空

軍
基
地
，
即
可
緊
急
應
變
，
展
開
反
制
痛

擊
，
以
達
翻
轉
局
勢
、

敵
致
勝
。

基
於
上
述
作
戰
和
防
衛
的
需
求
，
在

臺
東
興
建
空
軍
基
地
已
為
必
要
之
舉
。
於
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即
通
過
﹁
神
鷹
計
畫
﹂
，

擇
於
臺
東
都
蘭
山
山
腳
下
，
興
建
一
座
堅

如
磐
石
、
穩
若
山
岳
的
空
軍
基
地
，
同
時

可
兼
做
我
空
軍
健
兒
飛
行
戰
鬥
機
的
訓
練

基
地
。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二
月
，
建
設
計
畫

正
式
動
工
，
歷
經
十
八
個
月
的
施
工
期
，

於
六
十
年
八
月
十
六
日
建
竣
啟
用
。
該
基

地
的
機
堡
與
停
機
坪
，
共
可
停
駐
噴
射
式

戰
鬥
機
逾
九
十
架
，
是
我
國
空
軍
駐
防
精

銳
戰
鬥
機
的
主
力
基
地
之
一
。

以
堅
硬
混
凝
土
鋪
砌
的
機
場
跑
道
呈

東
北─

西
南
之
延
展
方
向
︵
即
四○
度
至

二
二○

度
之
座
標
角
度
︶
，
長
達
三
三
七

○

公
尺
、
寬
四
十
五
公
尺
，
跑
道
兩
端
各

延
伸
約
二
四○

公
尺
，
並
設
有
﹁
攔
阻
網

﹂
的
安
全
緩
衝
道
；
在
與
主
跑
道
平
行
的

西
北
側
二
五○

公
尺
遠
處
，
還
有
一
條
滑

行
道
，
做
為
緊
急
及
備
用
之
需
，
而
在
跑

道
東
北
端
的
東
南
側
，
則
建
有
一
處
校
靶

場
。
機
場
內
並
設
置
有
結
構
精
良
、
掩
體

堅
固
的
地
下
作
戰
指
揮
所
和
後
勤
補
保
的

廠
棚
、
油
庫
，
周
圍
則
部
署
有
防
砲
部
隊

。
目
前
，
駐
防
志
航
基
地
內
的
飛
行
戰
鬥

部
隊
係
七
三
七
聯
隊
轄
下
之
第
七
飛
行
大

隊
暨
所
屬
各
中
隊
，
這
是
一
九
七
八
年
十

一
月
由
空
軍
臺
東
指
揮
部
為
骨
幹
整
編
而

成
之
飛
航
勁
旅
。

‧陳文樹‧‧陳文樹‧在
咫
尺
的
﹁
都
蘭
灣
﹂
和
遼
闊
浩
瀚
的
太

平
洋
︶
之
勝
況
。
基
地
的
占
地
面
積
近
約

六
平
方
公
里
，
標
高
平
均
為
四
十
五
公
尺

，
朝
東
、
朝
南
延
伸
，
地
勢
較
為
平
坦
，

直
至
卑
南
溪
河
岸
和
都
蘭
海
灣
，
若
往
西

部
、
北
部
延
展
而
去
，
約
三
公
里
處
，
即

是
青
翠
蓊
鬱
的
都
蘭
山
。

民
國
五○

年
代
，
臺
東
縣
境
內
尚
未

駐防於志航基地的F-5F雙座戰鬥機（圖由
筆者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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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灣
不
少
地
方
，
常
可
見
到
空
軍
基

地
和
民
用
航
空
站
毗
鄰
設
置
之
情
形
，
甚

至
共
用
起
降
跑
道
，
但
是
空
軍
志
航
基
地

則
和
臺
東
民
用
航
空
站
互
相
分
隔
開
來
，

兩
者
的
中
心
點
約
有
三
公
里
的
直
線
距
離

，
且
有
卑
南
溪
相
隔
。
臺
東
民
用
航
空
站

︵
即
俗
稱
的
臺
東
機
場
，
亦
稱
豐
年
機

場
︶
，
登
錄
於
﹁
國
際
航
空
運
輸
協
會

﹂(IA
T

A
)

之
代
碼
暨
﹁
國
際
民
航
組
織
﹂

(IC
A

O
)

之
代
碼
分
別
為T

T
T

及R
C

F
N

，
係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十
月
一
日
設
立
，

較
志
航
基
地
約
晚
十
年
問
世
，
初
際
層
級

較
低
，
後
經
擴
充
規
模
並
擴
建
航
站
大
廈

，
今
已
升
格
為
乙
種
航
空
站
，
為
臺
東
縣

境
內
的
重
要
交
通
樞
紐
，
並
兼
管
蘭
嶼
機

場
與
綠
島
機
場
。

豐
年
機
場
的
前
身
原
址
，
乃
是
日
據

時
期
建
於
﹁
臺
東
廳
﹂
的
日
本
陸
軍
飛
行

場
，
臺
灣
光
復
後
由
政
府
接
收
，
雖
然
占

地
廣
大
並
有
兩
條
跑
道
，
但
是
因
為
設
備

簡
略
不
堪
續
用
，
故
被
閒
置
一
段
漫
長
時

日
，
後
經
改
建
為
民
用
機
場
，
並
經
分
期

擴
建
而
有
現
今
之
規
模
型
態
。
在
當
時
，

日
本
陸
軍
亦
在
同
屬
臺
東
廳
的
池
上
地
區

建
有
飛
行
場
，
後
來
已
無
飛
航
用
途
，
而

轉
做
軍
事
暨
公
務
用
地
︵
註
二
︶
。

駐
防
空
軍
志
航
基
地
的
精
壯
勁
旅─

第
七
三
七
戰
術
戰
鬥
機
聯
隊

今
駐
防
於
志
航
基
地
內
的
七
三
七
聯

隊
，
前
身
為
成
立
於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的
﹁

空
軍
部
隊
訓
練
中
心
﹂
，
之
後
改
編
為
﹁

空
軍
臺
東
指
揮
部
﹂
，
後
擴
編
為
﹁
空
軍

第
七
三
七
戰
術
戰
鬥
機
聯
隊
﹂
。
聯
隊
成

立
三
十
餘
年
來
，
基
本
上
係
以
戰
鬥
機
飛

行
大
隊
為
主
幹
，
並
有
修
護
補
給
大
隊
、

基
地
勤
務
大
隊
和
憲
兵
中
隊
等
編
制
，
期

間
曾
因
任
務
需
要
而
調
整
組
織
，
俾
於
不

同
階
段
發
揮
最
大
戰
果
和
訓
練
效
能
。

該
基
地
於
七
十
七
年
七
月
增
編
設
立

的
﹁
戰
術
訓
練
中
心
﹂
，
下
轄
第
四
十
六

中
隊
及
空
儀
組
，
不
僅
承
負
空
軍
官
校
畢

業
飛
行
學
員
之
戰
技
訓
練
，
並
又
負
責
全

體
空
軍
戰
術
戰
鬥
專
精
學
科
、
術
科
之
師

資
培
訓
，
以
及
對
於
各
戰
鬥
部
隊
的
戰
術

輪
訓
，
同
時
執
行
臺
灣
東
部
海
域
的
空
中

巡
航
，
致
力
於
建
軍
備
戰
之
任
務
。
歷
經

十
年
的
操
練
演
訓
，
之
後
戰
術
訓
練
中
心

和
第
四
十
六
中
隊
始
再
改
隸
至
其
他
部
門

。
以
炸
射
戰
技
見
長
，
馳
名
於
國
內
、
外

的
第
四
十
六
中
隊
則
更
因
承
擔
特
殊
之
任

務
，
尤
可
備
受
各
界
的
矚
目
。

上
述
第
四
十
六
中
隊
長
期
肩
負
空
軍

飛
行
員
教
育
訓
練
之
任
務
，
主
在
﹁
空

戰
演
練
儀
﹂(A

ir C
om

bat M
aneuvering 

Instrum
entation, A

C
M

I)

系
統
的
運
用
，

以
執
行
﹁
空
對
空
﹂
與
﹁
空
對
地
﹂
訓
練

為
主
，
並
培
訓
空
軍
戰
術
專
業
種
子
精
英

，
結
訓
之
空
軍
軍
官
歸
建
原
屬
單
位
擔
任

戰
術
訓
練
教
官
，
使
各
空
軍
基
地
的
飛
行

部
隊
能
在
完
訓
幹
部
的
帶
領
下
，
增
進
對

空
、
對
地
之
戰
術
理
念
及
接
敵
戰
鬥
技
能

，
具
體
有
效
的
提
升
空
軍
整
體
戰
力
。

訓
練
任
務
外
，
四
十
六
中
隊
最
具
傳

奇
的
經
歷
，
乃
是
在
上
世
紀
後
期
的
廿
餘

年
間
，
扮
演
過
空
軍
建
軍
史
上
首
見
的
﹁

假
想
敵
﹂
機
隊
，
俾
我
空
軍
可
模
擬
敵
方

戰
鬥
機
單
機
或
編
組
機
隊
的
戰
術
戰
法
，

而
能
知
己
知
彼
、
百
戰
百
勝
︵
註
三
︶
。

這
段
期
間
，
四
十
六
中
隊
轄
下
的F

-
5

型

戰
機
，
係
比
照
對
岸
解
放
軍
軍
機
而
漆
成

銀
白
色
及
叢
林
迷
彩
之
色
澤
，
是
國
軍
最

神
祕
的
戰
術
單
位
，
每
次
排
定
演
訓
時
，

充
當
解
放
軍
米
格
機
的
角
色
，
實
施
對
抗

演
練
，
使
空
戰
訓
練
愈
能
趨
近
實
戰
環
境

，
期
收
﹁
超
敵
勝
敵
﹂
的
目
標
。

俟
本
世
紀
初
，
由
於
海
峽
對
岸
的
解

放
軍
已
將
所
使
用
的
戰
鬥
機
，
相
繼
改
換

為
俄
製
蘇
愷
戰
機
，
兼
以
我
國
空
軍
陸
續

換
裝
二
代
戰
機
，
﹁
假
想
敵
﹂
機
隊
的
功

能
逐
漸
淡
化
而
告
解
除
任
務
，
結
束
近
約

四
分
之
一
世
紀
的
傳
奇
角
色
，
回
歸
一
般

的
飛
航
訓
練
，
並
重
新
編
入
志
航
基
地
內

之
第
七
飛
行
大
隊
。
而
原
之
戰
術
訓
練
中

心
則
在
民
國
一○

一
年
底
，
配
合
國
軍
推

行
兵
力
精
簡
，
併
入
﹁
空
軍
測
評
戰
研
中

心
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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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
期
駐
防
於
志
航
基
地
內
的
空
軍
部

隊
，
先
後
使
用
過T

-
33

、F
-

86

等
機
種

，
之
後
則
換
裝F

-
5A

、F
-

5B

型
之
戰
機

，
以
及
再
經
換
裝
改
良
後
的F

-
5E

型
和

F
-

5F
型
戰
鬥
機
，
對
於
執
行
各
項
戰
鬥

演
訓
和
新
進
飛
行
員
的
戰
備
訓
練
、
炸
射

專
精
訓
練
，
乃
至
於
飛
航
教
官
師
資
培
訓

，
均
貢
獻
良
深
。
志
航
基
地
是
我
國
所
有

空
軍
基
地
中
，
操
練F

-
5E

、F
-

5F

戰
鬥

機
最
具
精
確
及
成
效
的
基
地
，
每
當
機
隊

飛
訓
時
，
頻
有
民
眾
和
外
地
趕
來
之
飛
機

迷
，
佇
立
於
路
邊
或
田
野
間
仰
觀
，
崇
敬

注
目
於
這
群
駕
駛F

-
5E

/F

戰
機
，
翱
翔

於
無
盡
長
空
、
壯
志
凌
雲
的
飛
行
員
。

守
護
臺
灣
東
南
空
疆
的
主
力
機
種

─
F
-
5

型
戰
鬥
機

F
-

5

型
戰
機
是
由
美
國
諾
斯
洛
普

(N
orthrop C

orporation)

公
司
，
於
一
九

六
二
年
推
出
的
輕
型
戰
機
系
列
，
除
了
美

國
以
外
，
尚
有
諸
多
盟
國
所
採
用
。
依

據
美
國
前
總
統
甘
迺

先
生
任
內
提
出
的

﹁
軍
事
支
援
計
畫
﹂(M

ilitary A
ssistance 

P
rogram

, M
A

P
)

，
將
此
型
輕
型
戰
鬥
機

銷
售
給
開
發
中
的
美
方
盟
國
，
又
以
最
先

出
廠
、
著
重
於
對
地
攻
擊
的F

-
5A

/B

﹁

自
由
鬥
士
﹂
戰
機
︵Freedom

 Fighter

，

註
四
︶
，
與
強
化
空
對
空
作
戰
能
力
的

改
良
型
款F-

5E
/F

﹁
虎
型
﹂
戰
機(T

iger 
T

ype F
ighter)

之
產
量
為
最
多
，
其
中
的

F
-

5E
型
再
經
由
改
裝
後
，
成
為
戰
術
偵

察
型
用
途
機
種
，
即
為R

F
-

5

虎
眼
式
偵

察
機(R

econnaissance m
odifications of 

F-
5)

。

F
-

5

型
戰
機
從
未
成
為
美
國
空
軍
的

第
一
線
戰
機
，
惟F

-
5

的
機
體
和
輕
巧
之

性
能
與
當
時
的
蘇
聯M

iG
-

21/23 T
iger 

Ⅱ

型
戰
機
相
近
，
故
曾
被
廣
泛
應
用
為
扮

演
來
犯
敵
機(A

ggresso
r)

的
﹁
假
想
敵
﹂

(A
dversary fo

rces)

，
讓
飛
行
員
於
假
想

實
境
中
模
擬
演
練
，
俾
在
面
臨
敵
機
來
犯

及
真
實
交
戰
纏
鬥
時
，
發
揮
精
準
戰
技
而

擊
落
敵
機
，
我
國
空
軍
後
來
將
志
航
基
地

設
立
假
想
敵
聯
隊
，
正
是
以
此
為
濫
觴
而

實
施
者
。
美
國
海
軍
與
陸
戰
隊
亦
曾
購
置

F
-

5E

型
，
其
中F

-
5E

則
於
變
更
結
構
和

進
行
翻
修
後
，
更
改
型
號
為F

-
5N

，
並

配
予
內
華
達
州
法
隆(F

allo
n

)

海
軍
航
空

站
的
海
軍
部
隊
及
陸
戰
隊
。

在
舉
世
各
國
當
中
，
中
華
民
國
曾
配

有
數
量
及
款
式
最
多
的F

-
5

系
列
戰
機
，

該
系
列
的
服
役
時
間
長
逾
四
十
年
。
自
一

九
六
五
年
十
一
月
起
，F

-
5

戰
機
從
美
國

被
引
進
至
我
國
空
軍
服
役
，
當
時
美
國

係
依
據
﹁
海
外
軍
售
﹂(Foreign M

ilitary 
Sales, FM

S)

方
案
與
前
述
的
軍
事
支
援
計

畫
，
售
予
我
國
九
十
二
架
單
座
的F

-
5A

與
廿
三
架
雙
座
的F

-
5B

，
而
第
一
個
率

先
換
裝
單
位
則
是
駐
防
於
空
軍
臺
南
基
地

的
四
四
三
戰
術
戰
鬥
機
聯
隊
。
在
我
國
所

訂
定
代
號
為
﹁
玉
山
計
畫
﹂
的
推
展
下
，

共
有
四
個
聯
隊
曾
引
進F

-
5A

/B

戰
機
。

F
-

5A

與F
-

5B

戰
機
服
役
至
一
九
八
七
年

六
月
與
一
九
九
六
年
六
月
，
方
才
從
我
國

空
軍
除
役
，
各
型
分
別
服
役
廿
二
年
與
卅

一
年
。
在
服
役
期
間
的
後
期
，
有
些
待
換

的F
-

5A

戰
機
被
改
裝
成
遙
控
靶
機
，
而

被
應
用
於
﹁
天
劍
計
畫
﹂
中
的
飛
彈
瞄
定

靶
機
；
部
分
停
用
的
戰
機
則
用
以
與
其
他

國
家
交
換
其
他
機
型
，
如
換
取P

-
51D

、

瑞士亦向美國購置使用的F-5E戰鬥機（圖由
筆者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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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-

104

等
老
舊
戰
機
，
以
供
陳
列
展
示
或

拆
解
零
件
為
換
修
所
需
。

自
首
批F-

5 A
/B

型
戰
機
加
入
我
國

空
軍
行
列
後
，
我
國
與
美
國
在
一
九
七
三

年
二
月
簽
訂
一
份
名
為
︽
虎
安
計
畫
︾
︵

P
eace T

iger
，
乃
因F-

5E
/F

戰
鬥
機
素
有

T
iger F

igh
ter

之
名
︶
的
生
產
協
議
，
由

我
方
的
﹁
航
空
工
業
發
展
中
心
﹂
︵
現
已

改
制
為
漢
翔
公
司
︶
在
諾
斯
洛
普
公
司
之

授
權
下
生
產F

-
5E

戰
機
。
這
項
生
產
計

畫
後
來
因
延
續
施
行
，
使F

-
5E

戰
機
在

原
計
畫
的
規
範
數
量
下
，
被
繼
續
增
產
。

當
時
的
航
發
中
心
起
始
於
組
裝

F
-

5E
/F

，
逐
步
建
立
了
超
音
速
戰
機
的

製
造
能
力
，
在
虎
安
計
畫
後
期
，
還
能
夠

製
造
及
組
裝
單
座
機
體
之
前
段
，
回
銷

予
諾
斯
洛
普
原
廠
；
另
外
，
因
待
產
的

F
-

5F

型
雙
座
戰
機
為
數
不
多
，
以
致
前

段
機
身
的
製
造
成
本
過
於
昂
貴
，
故
航
發

中
心
係
向
諾
斯
洛
普
原
廠
購
置
前
段
機
身

，
再
與
自
行
產
造
的
後
段
機
身
併
同
組
裝

成
機
。
在
戮
力
奮
勉
的
研
發
下
，
一
直
持

續
至
一
九
八○

年
中
期
的
﹁
虎
安
六
號
計

畫
﹂
為
止
，
航
發
中
心
總
計
產
製
出
二
四

二
架
單
座
的F

-
5E

與
六
十
六
架
雙
座
的

F-
5F

。在
此
等
龐
大
數
量
的
加
持
下
，
我
國

躍
居
為
全
球
最
大
的F

-
5

型
戰
鬥
機
使
用

國
。
當
時
，
我
國
空
軍
共
有
五
個
作
戰
聯

隊
有F

-
5E

/F

戰
機
，
臺
南
的
第
四
四
三

聯
隊
為
第
一
個
換
裝F

-
5E

/F

戰
機
的
聯

隊
，
於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領
先
行
之

。
駐
守
於
桃
園
、
嘉
義
的
空
軍
聯
隊
則
踵

繼
其
後
，
而
花
蓮
的
第
八
二
八
聯
隊
是
最

後
一
個
完
成
換
裝F

-
5E

/F

戰
機
之
單
位

，
時
當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；
另
臺
東
志
航
基

地
的
第
七
三
七
聯
隊
之
麾
下
三
個
中
隊
，

在
七
十
一
年
四
月
時
進
行F

-
5E

/F

戰
機

的
換
裝
，
兩
年
後
該
聯
隊
下
的
第
四
十
六

中
隊
接
手
第
四
四
三
聯
隊
的
﹁
炸
射
班
﹂

任
務
，
除
了
從
事
既
定
的
專
精
訓
練
外
，

又
以F

-
5E

戰
機
為
藍
本
，
組
建
﹁
假
想

敵
機
隊
﹂
，
負
責
模
擬
中
共
解
放
軍
的
空

中
戰
術
。
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，
由
於
嘉
義
基
地
的

四
五
五
聯
隊
開
始
換
裝
性
能
愈
為
精
銳
的

F
-

16A
/B

戰
機
，
而
原
有
之F

-
5E

/F

戰

機
，
除
機
況
已
不
堪
續
用
者
原
地
封
存
外

，
餘
則
分
批
飛
往
屏
東
第
一
後
勤
指
揮
部

進
行
整
檢
再
撥
付
使
用
，
花
蓮
基
地
亦
循

同
樣
程
序
進
行
換
裝
。
民
國
一○

○

年
，

除
花
蓮
基
地
使
用
部
分
以F

-
5E

改
裝
的

R
F

-
5
E

虎
眼
式
偵
察
機
外
，
僅
餘
志
航

基
地
內
的
七
三
七
聯
隊
繼
續
使
用F-

5E
/

F

，
可
謂
是
老
驥
伏
櫪
，
英
姿
長
耀
。
在

不
久
之
後
，
我
國
空
軍
陸
續
採
購
較
為
精

優
的
美
製
戰
機
，
並
分
批
換
裝
志
航
基
地

內
的F

-
5E

/F

戰
機
，
使
我
國
空
軍
服
役

逾
四
十
年
的F

-
5

型
戰
機
，
得
以
功
成
身

退
，
部
分
則
拆
除
機
密
之
零
、
組
件
後
，

留
存
於
特
定
園
區
中
展
示
，
讓
國
人
得
以

緬
懷
它
們
的
身
影
。

結
語

民
國
一○

二
年
六
月
一
日
，
在
我
國

舉
辦
為
期
七
十
二
天
的
﹁
臺
灣
國
際
熱
氣

球
嘉
年
華
﹂
，
並
於
五
月
卅
一
日
晚
間
假

空
軍
志
航
基
地
舉
行
﹁
熱
氣
球
光
雕
音
樂

會
﹂
，
這
是
國
內
史
上
首
次
於
空
軍
基
地

內
辦
理
以
﹁
熱
氣
球
﹂
為
主
題
之
活
動
，

此為F-5E戰鬥機改裝成RF-5E型偵察機，並
塗裝代表太陽神之圖徽（圖由筆者提供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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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整
個
國
際
熱
氣
球
嘉
年
華
之
系
列
活
動

，
光
鮮
亮
麗
的
揭
開
序
幕
。

志
航
基
地
除
了
密
切
配
合
熱
氣
球
活

動
，
並
於
次
日
在
營
區
內
辦
理
全
民
國
防

教
育
暨
營
區
開
放
活
動
，
除
展
示
各
類
軍

機
及
新
銳
武
器
外
，
並
有F-

5E

及ID
F

兩

型
款
之
戰
機
進
行
高
速
俯
衝
拉
升
、
空
中

翻
滾
等
高
難
度
之
擬
真
戰
鬥
演
出
，
復
由

雷
虎
小
組
、
神
龍
小
組
以
及
嘉
義
空
軍
基

地
的
海
鷗
救
難
機
隊
，
分
別
展
現
戰
機
特

技
飛
行
、
定
點
降
落
跳
傘
和
模
擬
急
難
救

助
…
…
等
十
分
難
得
的
表
演
。
此
等
實
境

戰
技
展
演
，
可
將
志
航
基
地
等
空
軍
部
隊

蘊
涵
的
精
湛
實
力
，
忠
實
呈
現
於
蒞
場
民

眾
之
眼
前
，
並
贏
得
各
界
的
尊
崇
仰
慕
。

志
航
基
地
是
一
座
固
守
臺
灣
東
南
地

區
的
軍
事
要
塞
，
肩
負
捍
衛
空
疆
、
臨
陣

當
先
的
使
命
，
是
我
國
空
防
的
堡
壘
及
國

家
安
全
賴
以
維
繫
、
永
續
長
存
的
屏
障
。

駐
守
於
基
地
內
的
官
兵
，
莫
不
秉
持
精
進

之
意
志
，
毫
無
懈
怠
地
接
受
精
實
的
訓
練

，
確
保
堅
強
驍
勇
的
戰
力
，
不
讓
敵
機
闖

進
我
國
領
空
，
同
時
能
在
接
戰
瞬
間
，
發

揮
精
銳
的
戰
技
，
痛
擊
或
驅
退
任
何
來
犯

的
敵
方
空
中
武
力
，
護
衛
我
國
空
疆
。

附
註

一
、
花
蓮
航
空
站
的
前
身
是
日
據
時

期
，
由
日
本
陸
軍
所
擁
有
，
屬
於
軍
民
共

用
的
﹁
花
蓮
港
︵
北
︶
飛
行
場
﹂
，
這
座

興
建
於
一
九
三
六
年
的
飛
行
場
，
授
由
﹁

日
本
航
空
株
式
會
社
﹂
經
營
花
蓮
和
臺
北

松
山
兩
航
空
站
之
間
的
民
航
飛
行
業
務
；

另
一
處
位
於
現
今
美
崙
山
和
七
星
潭
之
間

的
﹁
花
蓮
港
︵
南
︶
飛
行
場
﹂
，
則
為
全

屬
軍
用
。
另
外
，
在
今
花
蓮
縣
的
光
復
鄉

，
亦
由
日
本
陸
軍
於
日
據
時
代
晚
期
建
置

有
上
大
和
︵
北
︶
、
上
大
和
兩
座
飛
行
場

。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後
，
上
述
飛
行

場
均
由
我
國
政
府
接
收
，
花
蓮
港
︵
北
︶

2013臺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活動盛景（本圖為筆
者載自2013熱氣球嘉年華專網）。

飛
行
場
改
設
為
軍
民
共
用
的
機
場
，
惟
主

要
仍
由
空
軍
管
理
。
迄
今
，
屬
於
軍
用
的

花
蓮
空
軍
基
地
可
分
為
山
側
的
佳
山
基
地

與
海
側
的
花
蓮
基
地
；
民
用
航
空
站
係
位

於
海
側
基
地
之
旁
，
由
交
通
部
民
航
局
管

理
。

二
、
日
據
時
期
，
日
本
帝
國
的
陸
軍

和
海
軍
各
在
全
臺
灣
多
處
地
方
，
興
建
有

四
十
五
座
和
十
九
座
規
模
等
級
有
別
的
飛

行
場
，
其
中
由
日
本
海
軍
在
臺
北
淡
水
和

屏
東
東
港
所
建
造
的
是
屬
於
水
上
機
場
的

型
態
。
做
為
其
海
軍
航
空
部
隊
之
用
，
甚

至
在
離
海
已
遠
的
內
陸
如
雲
林
虎
尾
、
嘉

義
大
林
，
以
及
已
接
近
山
區
的
地
帶
如
臺

中
新
社
等
地
，
亦
均
建
有
從
事
飛
航
訓
練

的
飛
行
場
。

三
、
﹁
假
想
敵
﹂
的
概
念
，
是
源
自

美
國
空
軍
在
越
戰
後
趨
於
成
熟
的
﹁
紅
旗

(R
ed F

lag)

演
習
﹂
，
並
在
美
軍
指
導
下

而
於
一
九
八○

年
代
引
進
臺
灣
。
由
志
航

基
地
內
第
四
十
六
中
隊
撥
調
戰
機
、
人
員

組
建
的
﹁
假
想
敵
﹂
機
隊
，
又
常
被
媒

體
稱
為
﹁
臺
灣T

op G
un

﹂
，
乃
其
功
能

與
好
萊
塢
拍
製
的
︽
捍
衛
戰
士
︾
︵T

op 
G

un

，
由
湯
姆
克
魯
斯
主
演
︶
內
之
情
節

，
具
有
相
符
之
處
，
而
獲
此
一
稱
呼
。

四
、F

-
5B

主
要
為
作
戰
訓
練
用
機

，
故
為
雙
座
式
，
在
機
鼻
部
位
大
都
未
裝

配
常
見
於F-

5A

的M
39

機
炮
。


